附件1：
 
 
岳阳市巾帼英才推荐申报表
 
 
 
 
 
申 报 人：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A4规格打印完成。
2.专业专长为申报人所从事的研究或专业。
3.推荐表中所涉及日期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如2010年1月1日。
4.毕业院校、工作单位填写全称，职务等相关内容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
5.照片为小2寸正面免冠彩色标准照，可粘贴在推荐表上，也可将照片电子版插入本表，一并彩色打印。
6.简要事迹不超过500字，是主要事迹的简要概括，用于评审和宣传。
7.所在单位意见指申报人工作单位对申报人德、才、绩评语。
8.推荐单位意见指负责向市巾帼英才选拔评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的单位意见，需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籍    贯
	
	

	学    历
	
	学    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专业专长
	

	工作单位及职务
	

	单位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个人简历（从大学起）

	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工作、学习、任何职

	









	











	

声

明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复查，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    见
（含公示情况）

	




签  字：                 （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巾帼英才评审机构填写
	专家评
审
组
意
见
	










评审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批机关意见
意
见
	

















                                                年   月   日


 
附件2
申报材料清单
 
1．身份证复印件
2．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3．职称证书复印件
4．主要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5．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证明材料
6．表彰奖励证书复印件
 
特别声明：
申报人所提供的复印件，每一页都需要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签上“复印属实”的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提供的复印件有漏签，且无法补签的，该复印件不作为评选凭证；如提供的复印件有造假，受到群众举报，一经查实，取消该申报人申报资格。
 
 
 
 
 

附件3
2016年岳阳市巾帼英才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
	单位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
	主要贡献和业绩
	备注

	
	
	
	
	
	

	
	
	
	
	
	

	
	
	
	
	
	

	
	
	
	
	
	

	
	
	
	
	
	

	
	
	
	
	
	

	
	
	
	
	
	

	
	
	
	
	
	

	
	
	
	
	
	


 

